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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立 清 華 大 學 1 0 1 學 年 度 第 四 次 學 生 宿 舍 齋 長 會 議 紀 錄 

時間：101 年 12 月 26 日（星期三）中午十二時  

地點：實齋講堂 

主持人：闕郁倫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住宿組呂瑄宜 

出席人員： 
生輔組劉有成組長、明齋賴冠廷同學、平齋彭新展同學、儒齋邱于軒同學(請假)、清齋劉書宏同學、 

禮齋鄧煒平同學、仁齋蔡凭錞同學、實齋莊棨惟同學、信齋徐逢懋同學、碩齋沈書瑋同學、 

慧齋董怡辰同學、學齋吳佳璇同學、義齋吳人杰同學、新男齋鍾杰紘同學、新女齋姜欣妤同學 

(卓思辰同學代理)、誠齋楊詠傑同學(請假)、華齋邱博聖同學、文齋陳怡蕙同學、靜齋李儂同學。 

 
列席人員： 
研究生聯合會張道琪會長(請假)、學生議會議員朱世賢同學(周岳潁同學代理)、學生議會議員黃亞 

晴同學(呂宗政同學代理)。 

王銓潞同學、陳艾苓同學。 

生輔組楊文龍先生。 

住宿組張慧玲小姐、楊志方小姐、李仲勝先生、呂瑄宜小姐。 

 

會議內容：   

    一、生輔組業務報告。 

1. 報告事項請參閱附件一。 

 

二、住宿組業務報告。 

1. 再次宣導有關春節宿舍關閉期間預定自 2 月 7 日下午 2 時至 2 月 14 日全天止，關閉期

間斷水、斷瓦斯，預定開啟日期為 2 月 15 日上午 8 時起開放宿舍進住，相關宿舍關閉

資訊屆時將公告住宿組網站周知。 

2. 請齋長回去宣導需要春節期間留宿之同學，請於本週 12 月 28 日(五)前至住宿組登記；

大學部將異動至研究生空床，研究生將原寢留宿。 

3. 住宿組於 12 月 25 日(二)約晚上 10 點接獲家長來電：小孩為本校畢業學生，多天聯繫

不上，因為留宿於本校學生宿舍。經詢問該學生相關資料，家長不願意留下任何資訊；

請齋長協助宣導不要留宿非住宿生，若發現有類似情事，請迅速向教官室(生輔組)回報。 

4. 其他報告事項請參閱附件二。 

 

三、委員建議報告。 

    主  席：有關 102 年度齋長研習參訪活動，除新任齋長一定要參加之外，鼓勵舊齋長也可 

           以一同參與，經驗傳承於新任齋長各項住宿相關事宜(齋長之責任、服務…等)， 

           請踴躍報名參加。 

  

    四、修改學生宿舍規則第三條。 

        說  明：因學生宿舍規則第五條:「欲辦理次學期退宿者，上學期於每年 7月 31 日前， 

                下學期於 12 月 31 日前申請退宿手續者，…。」，與住宿規則第三條退宿時間點 

                相牴觸，以及修正條文退宿字面上意義讓同學更清楚明白退宿時間點，故提出修 

                訂，提請討論。 
  主  席: 無異議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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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改之前、後條文對照:  

條次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

三 

申請住校以一學年(學校行事曆為準)為

原則，如因特殊事故，欲辦理下學期退

宿或住宿者，須於每年 12 月 10 日前提

出申請。每年 6月 29 日為學期結束退宿

日。暑期自 7月 1日至 8月 30 日止，欲

申請暑期住宿者，需另案申請登記並繳

交住宿費，一經繳費，概不退費。 

申請住校以一學年(學校行事曆為準)為

原則，如因特殊事故，欲辦理下學期退

宿或住宿者，須於每年 12 月 31 日前提

出申請。每年 6月 29 日為學期結束退宿

日。暑期自 7月 1日至 8月 30 日止，欲

申請暑期住宿者，需另案申請登記並繳

交住宿費，一經繳費，概不退費。 

 

     五、101 學年度靜齋齋長選舉爭議案。 

     說  明:1.有關 12 月 13 日靜齋齋長選舉爭議事件請靜齋現任齋長說明。 

                2.檢附本校學生宿舍自治規程、101 學年度齋長改選公告及改選投票注意事項各 

                  乙份供參(附件一)。 

   主  席: 

          1.經與齋長討論後進行投票表決(共 18 人出席)： 

            議案一：靜齋當選有效表決贊成為 1票。 

            議案二：贊成靜齋重新選舉為 12 票，5票無意見，故決議靜齋齋長重新舉辦 

                    選舉。 

          2.另外為了達到公平公開公正之選舉原則，本次靜齋重新選舉事宜移至住宿組辦 

            理檢票並請生輔組協同進行開票相關事項。 

   

  六、臨時動議:無。 

 七、散會。(下午 13:0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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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清華大學 101 年 12 月 26 日齋長會議生輔組提報資料 

 

一、101 年 12 月 03 日信齋郭○○逾晚上 12 時留滯新齋林○○同學於宿舍內，違反

「學生宿舍規則」第 12 條第 4 項第 5 款及第 15 條第 1 項(均扣 15 點)，於 12

月 05 日召開「勵新計畫」審查會同意郭生及林生兩位同學實施「勵新計畫」勞

動服務 40 小時銷點工作。 

二、101 年 12 月 22 日誠齋王○○多次留宿新齋江○○同學，違反「學生宿舍規則」

第 12 條第 4 項第 5 款及第 15 條第 1 項(均扣 15 點)，於 12 月 25 日召開「勵新

計畫」審查會不同意王生及江生兩位同學實施「勵新計畫」，依「學生宿舍規則」

第 14 條第 3 項：……。針對累計扣點達 15 點者(含)且申請勵新消點計劃未通

過者，暫緩搬離宿舍至本學期結束並簽具切結書，學期間若再有違反宿舍規則

立即退宿。 

三、期末將屆，常於期末時發生宿舍遭竊事宜；另寒假期間物品【尤其是貴重財物、

心愛物品】，請帶回家妥慎保管，避免發生失竊事件，請齋長以電子郵件通知齋

民上述宣導事項。 

四、齋舍關閉期間，請同學務必協助關閉電源、門、窗戶關上扣鎖，以維安 

全。 

五、感謝齋長這一年（101 年）對齋舍服務貢獻，新的一年期許大家課業順利， 

健康快樂。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活輔導組 101.12.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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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2/26（三）齋長會議----住宿組報告資料】 

報告事項： 

*張小姐報告事項： 

1. 第六屆「聖誕節宿舍佈置創意比賽」頒獎：本次計有 8位齋長報名參加比賽，另實齋因超過報

名截止日期，故不予計入名次評比，經住宿組及生輔組同仁評比後，成績如下： 

    第一名 靜齋(獎金 5000 元及獎狀一只)； 

    第二名 仁齋(獎金 3000 元及獎狀一只)； 

    第三名 文齋(獎金 2000 元及獎狀一只)； 

    佳作   義齋、信齋(獎金 1000 元及獎狀一只)； 

    熱心參與 碩齋、慧齋、實齋(獎狀一只)； 

    獎金部份將與 12 月份工讀金一併匯入各得獎齋長帳戶中。 

2. 各齋聖誕佈置裝飾品請於明年初撤除以恢復宿舍原貌。 

3. 102 年度齋長研習參訪活動訂於 102 年 1 月 21 日(一)、22 日(二)兩日，預計規劃參觀東海大

學及靜宜大學，新任齋長一律參加，舊齋長自由參加，請有意參加齋長研習參訪活動之舊齋長

於 12 月 28 日(五)下班前回覆本組，並提供出生年月日及身分證字號俾利辦理保險作業。 

 

*楊小姐報告事項： 

1. 期末慰問訂於 12/26、12/27 辦理請齋長們協助相關事宜。 

2. 小吃部前廣場的腳踏車請按照規定停放妥當，以免影響用路人安全。 

 

*李先生報告事項： 

1. 依據學生住宿規則第五條辦理，如欲放棄 101 學年度下學期床位者，於 101 年 12 月 28 

   日前持學生證至住宿組申請退宿手續者，可免收次學期宿費；超過上述期限至 102 年 3 

   月 1 日前退宿者，扣款 1/4 宿費（需先繳納註冊繳費單後才可退費）；逾 102 年 3 月 1 

   日退宿者不退費，請齋長宣導同學勿錯過期限。 

2. 新齋女生下學期宿舍登記系統已於 12/24 開放登記，登記截止時間為 12/28，請新女齋 

   長再次通知同學務必上網登記，未於期限內登記的同學將由住宿組依空床狀況安排床 

   位。 

3. 新齋可搬遷時間尚需等結構補強工程完成驗收及清潔打掃等作業，最晚需於 2月底前完 

   成搬遷(102 年 3 月 1 日新齋結構補強動工)，屆時會有詳細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二 


